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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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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协议为何不能认定同住人身份？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别上当 “测颜值”软件藏陷阱

独自出公园穿路口进餐馆
2龄童“历险”原是“遛娃”不当

孙绍波 画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傅杰）制作“颜值检测”手机 App非
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将自己购买

的 8100万余条公民个人信息转发
分享……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成

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隐患，作为始作
俑者的李某却还在沾沾自喜。近日，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以涉嫌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并对
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李某是上海一家网络科技公司

的员工，2020年 6月，他在某网络

论坛下载了一段获取安卓手机相册

权限的源代码，将其改写制作成一
款名为“颜值检测”的手机应用软

件。该软件会自动在后台获取用户
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并上传到李某

自己搭建的服务器后台内。他把该
软件的 APK安装包发布到几个 QQ

群中，还挂到某网络论坛供人下载。

此外，李某还从网上购买 QQ注
册信息、京东用户信息、借贷信息、车

主信息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存到自

己的网盘中，这些信息资料的电子文

档容量超过 30GB。为了炫耀自己有
能力拿到别人的信息，他将这些信

息资料免费分享到 QQ群中。经鉴
定，这些信息资料包含公民个人信

息 1.5亿余条，经去除无效数据并进
行合并去重后共计 8100万余条。

除了对李某以涉嫌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外，奉贤区人民
检察院还对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该院认为，李某利用非法软

件窃取使用者手机照片，以及非法

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8100万余条并

提供在 QQ群中的行为已违反我国
民法典及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侵

犯了不特定多数人个人隐私及个人
信息安全，进而损害了公共信息安

全这一社会公共利益，请求法院判
令李某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对其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

歉、永久下架并删除“颜值检测”软
件及相关代码并删除网盘上存储的

照片、永久删除存储的相关公民个
人信息并注销侵权所用 QQ号。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社会公共

利益密切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关注，相关立法也在加紧

进行，就在不久前，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三审。检察机关作为社
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依法打击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同时，也注

重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通过
追究被告人民事责任弥补受损的公

共利益，消除其进一步侵害的可能，
切实增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两岁幼童与父亲走失，竟独自跑出

公园，横穿十字路口。听了都捏一把汗！
幸亏警察叔叔及时出手，找回了走失的

孩子。
近日，静安分局共和新路派出所接到

一父亲报警：在闸北公园“遛娃”时因一时
大意，2岁的儿子找不到了。考虑到走失

的孩子年幼，还不会说话，附近路口车流

量又很大，存在一定危险，共和新路派出
所马上组织两路警力全力寻找，一路在闸

北公园附近搜寻，一路通过公共监控查找
走失幼童的视频轨迹。

经过半小时目不转睛的查找，民警终
于在公共监控中看到了幼童的身影，只见

这名幼童独自从闸北公园跑出后，竟一路
小跑横穿路口，跑入了公园对面的一个餐

饮店内。此时，派出所也接到了餐饮店打

来的电话，说在店内发现一走失幼童，正
在帮忙照看。

共和新路民警杨海波、王春荣随即赶
到餐饮店，“小淘气”正在店内与店员玩耍，

民警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在核实幼童及
家长身份信息后，警方在闸北公园门口将

“小淘气”交还给焦急寻找孩子的父亲。

孩子安全无小事。静安警方提醒市
民：照看年幼的孩子时，应当保证孩子一

直在视线范围内，或使用防丢绳等物品以
免发生意外走失。同时，要尽早对孩子进

行必要的安全教育，牢记自己的姓名、父
母或看护人的基本信息，并学会拨打 110

等紧急电话。
通讯员 谢璘童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汪先生父亲遗留的公房征

收了。汪某手握协议把哥哥汪先
生告上了法院，但最终法院认定

汪某不是公房同住人，判决驳回
了汪某的诉讼请求。

汪先生和汪某系同胞兄弟。
其父母在上海有一套承租公房

（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系争房屋
有两间一个阁楼。房屋原承租人

为汪先生的父亲，1984年老父亲
去世后承租人一直没有变更。

1975年，汪先生去了外地农村。
1986年，汪先生户口从外地迁回

系争房屋并实际入住。1987年，

汪先生和邹某结婚。1981年，汪
某和杨某结婚，次年生下一子汪

某某。1986年，杨某在其工作单
位享受了福利分房，其一家三口

受配了一套使用面积为32.6平
方米的公房，配房时汪某一家三

人的户口迁入福利房屋内。1987
年2月，汪某一家三口从系争房

屋搬至其分配的公房居住。2003
年初，听说系争房屋所在地块将

要动迁的消息后，为了拿“人头
费”，经汪先生同意，汪某夫妻俩

的户口迁回系争房屋。2006年，
汪某某结婚后，汪某夫妻和汪某

某小夫妻之间因居住问题产生
矛盾。汪某找哥哥汪先生协商，

要求居住系争房屋以解决家庭
矛盾，汪先生爽快答应。之后汪

某夫妻和汪先生夫妻居住在系

争房屋。2010年，两家因居住问

题产生矛盾，经协商就居住问题
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有：“汪先生

夫妻居住大房间，汪某夫妻居住
小房间，阁楼部分由汪某夫妻使

用。厨房和卫生间两家公用，任
何一方不得妨碍另一方使用。”

2020年4月，系争房屋所在

地块被纳入征收范围，同年5月
28日，汪先生作为系争房屋的签

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房屋征收

补偿款共计605万余元。在协商
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时，汪某认为

其和汪先生两家签订有关于房
屋居住的协议，汪先生夫妻通过

协议认可了汪某夫妻对系争房
屋的居住权，从而认可了汪某夫

妻二人的同住人身份，故汪某要
求分得系争房屋二分之一的征

收补偿利益。汪先生认为，汪某
夫妻享受过福利分房，但对于所

签订协议的性质不太理解，在他
人撮合调解时，汪先生愿意让渡

给汪某夫妻一部分动迁利益，但
汪某坚持不少于二分之一的份

额。协商不成后，汪某夫妻一纸
诉状把汪先生夫妻告上了法院。

汪先生找到了我们咨询，我
们给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

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归属
于汪先生夫妻所有。首先，汪某

夫妻虽然户口登记在册并实际

居住，但二人享受过福利分房，
根据政策和法律规定，不能重复

享受公房福利，不能被认定为系

争房屋的同住人。其次，双方所

签订的协议是关于房屋居住问
题的协议，虽然汪先生夫妻同意

汪某夫妻居住，双方对房屋具体
居住部位进行了约定，但从性质

上看，这仅仅是一个关于房屋居
住使用的协议，不代表汪先生夫

妻认可汪某夫妻对系争房屋有

居住使用权，协议并没有关于房
屋动迁利益分配的内容约定。即

便协议有效，也仅仅证明汪先生
夫妻同意汪某夫妻在系争房屋

居住。从协议内容中无法解读出
汪先生夫妻让渡房屋征收补偿

利益的任何意思表示。
后汪先生委托我们代理应

诉维权。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结果
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预测，法院

认为协议仅仅是关于居住问题
的约定，两原告因为享受过福利

分房，应当排除房屋同住人身
份，判决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

益全部归属于被告所有。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
下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

时间， 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
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1211

号宝华大厦1606室 （轨交7号

线、13号线长寿路站，6 号口出
来即到）

    张先生和王女士 2015年 10月登

记结婚，婚后夫妻二人一直没生孩
子。后因张先生及其父母和王女士间

因为生育问题，在观念上多次发生矛
盾，最终张先生在父母强烈反对下，

向王女士提出离婚。因为没有子女，
也没有大额的夫妻财产，张先生的诉

请非常简单，只是要求离婚，不请求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也没有夫妻共同
债务需要分担。

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女士当
庭提出，虽然双方在结婚时曾约定，二

人各自的工资收入归各自所有并自行
使用，但由于张先生在外企工作，每月

均是按社保缴费的上限缴纳社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而自己因为是在事

业单位上班，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缴
纳基数都比较低。因此，对于双方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缴纳的社保保险
费个人部分和公积金，应当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均分。同时，对于二人名
下的各自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所累积的金额，也同样
进行均分。张先生则认为，夫妻一方所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医
疗保险费等，均属于社保保险福利，具

有人身属性和时间性，只是用于自己
就医和退休之后养老之用，不属于普

通意义上的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属于
各自所有，不同意均分。因此，请求法

院驳回王女士的该项离婚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先生和王女

士婚后曾签订过一份夫妻财产协议，其

中约定个人工资归各人所有并自主决定
如何使用。另外，夫妻二人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没有其他的财产收入，也没有债

务。另查明，截至张先生起诉之日，

张先生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扣
除结婚登记日时的金额，即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累计缴纳金额为
289547.6元，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累计

金额为 42151.7元；王女士同期累计
缴纳金额为 32895.3元，医疗保险个

人缴费累计金额为 15721.8元。

综合考虑原、被告双方的辩论
意见，法庭最终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相关规定，

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期间对夫妻共
同财产的约定，对男女双方具有法

律约束力。为此，原、被告关于各自
所有并自主使用各自工资的约定，

内容合法有效，原、被告也均未对此
提出分割请求，本院予以确认。另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中规定，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
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

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财财产分割
养老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养老保险
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保险金

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
缴付部分作为夫妻财产分割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为此，原、被告各
自社会保险、公积金和医疗保险账

户中的个人实际缴付部分，应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据此，法院判决原告张先生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
王女士支付其社会保险、公积金和

医疗保险费合计差额 140000元。

宋博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8100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

！


